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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东莞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建议 

第 20220082 号的答复 

 

尊敬的董康代表： 

您在东莞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《关于解决市民停车难

问题的建议》收悉。经综合市发展和改革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公

安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

局、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等职能部门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加强停车场规划工作，加大立体停车场建设力度的建

议 

（一）我市停车设施规划情况。2020－2021 年，我局通过市品

质交通千日攻坚行动工作机制，开展了全市停车资源普查及各镇街

（园区）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编制工作。市自然资源局 2019 年组织编

完成了《东莞市近期停车改善及发展规划》，提出来了四个改善目标

—总量均衡、结构合理、制度完善、管理高效，并提出了一系列解

决“停车难”问题的策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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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大立体停车设施政策支持力度，精准增加停车资源供

给。根据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〈关于加强停车设施规划建设

管理的实施意见〉》（东府〔2019〕81 号）有关规定，设备类立体停

车设施经市交通运输联席会议联合审议，可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、

用地、环评、施工等许可手续。2020 年至今，市综合交通运输联席

会议共联合审议同意了15个立体停车库设置，建成后可提供约2800

个停车位；独立占地建筑类立体停车楼，在不改变用地性质、不减

少停车泊位的前提下，允许配建不超过 20%的附属商业建筑面积。

如体育路东实停车楼项目、博凯停车楼等。 

二、关于对路面绿化和硬化便道进行适当改造，最大限度挖掘

停车资源的建议 

    为缓解市民停车难问题，我市以“配建停车为主、路外停车为

辅、路内停车补充，路内停车实行总量控制、动态调整”的停车设

施供给结构，通过规划引领，精准增加停车设施供给。 

为避免多个企业共同运营而产生的停车工作难统筹的问题，利

用道路停车收益服务于我市停车设施建设工作，根据市政府工作部

署，市交投集团（市属国有企业）成立了静态交通公司，推动全市

道路停车资源统筹管理工作。目前，静态交通公司已与全市 32 个镇

街完成了路内停车资源统筹管理合作协议，并对 22 个镇街的道路停

车泊位进行升级改造，包括修补路面、规范划线、安装地磁、明码

标价、安排专人管理等。在不妨碍车辆通行、行人通行，不占用慢

行道的前提下，我局将指导各镇街（园区）进一步完善道路停车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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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提升市民群众停车体验。在路内设置停车位，必须满足道路畅

通的基本原则，路内停车位设置必须科学规范，且具有属于临时属

性。 

三、关于提升管理水平规范和加强停车管理，有效规范停车秩

序的建议 

（一）明确停车管理各部门职责。根据《东莞市机动车停车设

施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市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做好我市道路停车泊

位设置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市公安机关负责我市道路停车秩序管理工

作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各类停车设施涉及违法建设行为

的监督管理工作，对违法占用道路以外区域影响市容环境的停车行

为进行监督管理。对于设置障碍物私占道路停车位且影响道路交通

安全的，由公安交警部门执法处理，对于道路之外设置障碍物私占

公共停车位的，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执法处理。 

（二）制定差异化收费管理机制。市发展改革局以“路内高于

路外、重点区域高于非重点区域、繁忙时段高于非繁忙时段、非服

务对象高于服务对象”的价格导向，制定了政府指导价（最高限价）

的差异化收费标准，通过充分发挥价格调节杠杆作用，在收费上采

用“分地区、分时段、分长短”的计费方式，提高停车资源配置效

率，扩大市场供给，缓解我市交通拥堵和“停车难”问题。 

为保障市民停车刚性，我市通过出台政府规章，明确各镇人民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可以结合停车需求、交通状况，在辖区内的居

住区周边道路设置夜间临时道路停车位。目前，在非繁忙时段，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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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交通公司统筹经营的道路停车位不实行收费。 

（三）加大违停执法力度。市公安局通过指导各镇街（园区）

规范设置严管路，加强应用视频监控、流动警务车、手持设备等执

法设备，加强非现场执法力度。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与市公安交

警支队试点“1+1”混编联合执法，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。 

2020 年至今，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共组织清退建筑退让红线

区停车位累计 10889 个，提前完成市政府下达的清理停车位不少于

1 万个的目标。其中，今年 1-6 月，全市共清退停车位 2358 个，拆

除违法搭建面积 7023 平方米，清理占道经营 7197 宗，开展联合执

法 526 次。今年 1-5 月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累计查处机动车乱停乱

放违法行为 20.5万宗，全市道路交通秩序有了明显好转。 

四、关于提高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的建议 

2022 年 7 月，市自然资源局发布《关于调整〈东莞市城市规划

管理技术规定〉停车配建要求的通知》，对二类居住用地、工业用地

的停车位配建比例进行了适当的提高。其中二类居住用地由 1.0 车

位/100 ㎡建筑面积调整为 1.2 车位/100 ㎡建筑面积。同时，鼓励各

镇街（园区）根据经批复的《停车专项规划》，在通知要求的基础上，

制定分区差异化的停车配建标准，更精准地解决各地区间差异化的

停车矛盾问题。建设工程规划、配建的停车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

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、同步交付使用。 

五、关于村（社区）停车规范管理的建议 

2022 年，我市出台了《关于村（社区）停车规范管理指导意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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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东莞市村（社区）停车项目公平收费和收费管理工作指引》，以上

两部停车管理政策均明确提出，村（社区）停车管理是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思想，通过停车项目收益反哺于停车设施再投入，提高停

放服务管理水平，提升市民群众停车体验。其中，指导意见明确了

围合管理的实施流程及审核手续，工作指引明确了停车项目产生的

集体收入和支出流向，确保村（社区）停车收费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
出台了《东莞市停车规范管理示范村（社区）创建指引》，明确示范

村（社区）创建标准，逐步扩大示范带动效应；会同市民政局出台

了《东莞市村（社区）文明停车公约（参考范本）》，指导各村（社

区）将规范停车管理纳入村规民约（居民公约），发挥村规民约的引

导性、约束性作用。 

为推进我市村（社区）停车运营管理，提高村（社区）停车精

细化管理水平，提升停车管理员职业素质和职业操守，我局指导市

停车产业协会出台了《村（社区）停车管理服务规范》

（T/DGPIA002-2021)，明确了村（社区）运营管理企业的服务设施、

服务质量、安全、应急管理、智能化管理方面的要求及指引，通过

行业自律规范，为我市村（社区）停车管理提供积极有益的引领示

范作用。 

六、关于鼓励公交出行，加大公共交通投入力度的建议 

一是多措并举优化公交服务，提升公交出行吸引力。2019 年 8

月以来，按照分步推进、系统优化的思路，我局先后启动了城区、

松山湖、水乡、东部等片区公交线网系统优化研究，利用大数据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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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化手段，在对片区的公交发展现状、市民的出行特征进行全面

分析研究基础上，结合相关出行数据，制定优化方案，组织公交企

业分步实施。目前，城区、松山湖、水乡等片区已结合研究成果实

施线网系统优化，其中，城区片区已实施 56 条，松山湖片区已实施

48 条，水乡片区已实施 21 条。东部片区公交优化项目预计可于 2022

年内完成项目研究，下半年启动线网系统优化，通过引导公交企业

按照“骨干+接驳”的精简线网组织模式，因地制宜，整合精简走廊

公交线路网络，提升公交走廊服务水平和公交运力资源利用率。二

是继续推进公交专用道建设使用。中心城区首期 62.5 公里的公交专

用道于 2022 年 1 月 31 日正式启用，通过实施地面公交提速战略，

提供对小汽车具备竞争力的公交服务，提高公交服务水平。下来我

局将继续开展公交专用道专题研究，逐步扩大公交专用道适用范围。

三是倡导公交优先、绿色出行理念。当前选择公交出行的市民群体

比例仍然较低，公交出行的普惠性、便捷性仍未深入人心，公交优

先、绿色出行的理念尚未普及。通过开展最优公交线路投票，行业

“最美”、“最优”劳动模范评选，组织公交车“礼让行人”宣传引

导，开通“节假日专线”“红色专线”“汉服主题车厢”特色公交线

路等多种形式公交宣传活动，吸引群众积极尝试公共交通出行，引

导市民支持、参与到“公交优先”行动中来，加快推动城市交通从

“小汽车友好”向“公共交通友好”转型。 

谢谢您的建议，希望您继续关心和支持我市交通事业的发展，

提出更多宝贵的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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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交通运输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黄庆潮；联系电话：0769-22002131） 

Administrator
新交通运输局章


